沧港审环表[2026]02号
关于信联电子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信联电科至建新化工氢气输送管道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信联电子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你单位所报《信联电子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信联电科至建新化工氢气输送管道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收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等相关环保法律法规，结合专家组评审意见，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项目主要内容：
该项目位于沧州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西区，建设内容为总长度1800米的氢气管道，年输送氢气185万Nm3。项目总投资1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0万元，约占总投资的10%，项目起点（E117°30′21.134″、N38°20′58.612″）；拐点1（E117°30′21.032″、N38°20′44.007″）；拐点2（E117°30′21.281″、N38°20′44.005″）；拐点3（E117°30′21.233″、N38°20′36.675″）；拐点4（E117°30′20.980″、N38°20′36.676″）；拐点5（E117°30′20.885″、N38°20′22.974″）；拐点6（E117°30′22.687″、N38°20′22.966″）；拐点7（E117°30′27.739″、N38°20′23.097″）；拐点8（E117°30′27.662″、N38°20′19.592″）；拐点9（E117°30′34.948″、N38°20′19.568″）；拐点10（E117°30′34.948″、N38°20′20.370″）；拐点11（E117°30′39.911″、N38°20′20.268″）；拐点12（E117°30′39.940″、N38°20′18.791″）；拐点13（E117°30′41.881″、N38°20′18.800″）；终点（E117°30′41.863″、N38°20′19.496″），沿途为防护绿地及企业内部路，不涉及居民区、生态敏感区等保护目标。

在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措施和下列工作要求后，可以满足国家生态环境保护相关法规和标准的要求。我局原则同意建设内容和拟采取的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二、项目在建设及运营中应重点做好的工作：
1、加强废气污染防治。施工场地设置围挡、洒水抑尘，遇到四级及以上大风天气，应停止土方作业，并对作业处覆以防尘布，限制车速等；加强施工设备维护；运输车辆要定期保养，车辆废气要符合汽车尾气排放标准。

加强废水污染防治。本项目不涉及新增废水产生及排放。
加强固废污染防治。项目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物采取分类管理，妥善贮存、处置，严格按照规定做到“资源化、减量化、无害化”。认真落实环评报告表规定的固体废物处理、处置措施，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和固体废物分类管理名录进行妥善处理，不准随意外排。危险废物必须委托有危险废物处理资质的单位进行安全妥善处置，厂内危险废物临时贮存地点采取相关措施后符合《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的要求。
4、加强噪声污染防治。施工期应加强噪声污染防治，合理安排作业时间，优先选用低噪声、先进的施工设备，并控制车辆鸣笛。
5、项目建设过程中应尽量减少土地占用，严格控制施工作业范围，施工车辆严禁停放在施工场地以外区域，避免对植被碾压破坏。
6、加强防腐、防渗措施。按要求对一般污染防治区和重点污染防治区进行防渗施工。

7、环境影响报告表经批准后，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或生态保护、污染防治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应按要求重新报批环境影响报告表。

三、确保在项目建设和运营过程中的环境安全和社会稳定。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项目竣工后，须按规定程序开展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运行。

四、你单位在接到本批复后10个工作日内，须将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批复送沧州渤海新区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生态环境分局，并按规定接受各级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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